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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型肝炎預防注射實施計畫執行現況 
 

為了有效控制台閩地區 B 型肝炎的感染，B 型肝炎預防注射實施計畫自 73 年 7 月起，

於台、澎、金．男地區展開，對 B 型肝炎表面抗原陽性母親之新生兒施行免費預防注射；並

自 75 年 7 月起，擴大至所有新生兒全面接受 B 型肝炎預防注射。其注射方法如表 3 ，對於

產前檢查 e 抗原陰性或表面抗原 RPHA 低效價(低於 2560 倍者)之產婦，其新生兒於出生第 

l 、5 、9 週及第 12 個月分別注射一劑 B 型肝炎疫苗；對於產前檢查 e 抗原陽性或表面抗

原 RPHA 高效價(等於或高於 2560 倍者)之產婦，其新生兒除在出生第 1 、5 、9 週及第 12 個

月注射一劑 B 型肝炎疫苗外，且於出生 24 小時內應即刻給予一劑 B 型肝炎免疫球蛋白(表

3)。所有受檢孕婦及接受免疫球蛋白或疫苗注射之嬰兒，其資料均需填入登錄表或注射卡中，

每月由衛生局轉送衛生署責訊中心電腦建檔，以利追蹤及統計。因此目前除由各衛生局、所

外，並委託 l , 081 家合約醫院共同協助 B 型肝炎預防注射實施計畫的執行。由衛生署資訊中

心統計資料顯示，民國 73 年 7 月至 76 年 6 月間，共有 776 , 964 名孕婦接受 B 型肝炎產前

檢查，受檢率為 77.40 %(76.98 %一 77.87 %)。歷年接受檢驗之孕婦中，B 型肝炎表面抗原陽

性率在 16.06 ％至 17.71 ％間，e 抗原陽性或表面抗原高效價者佔受檢孕婦之 6 · 31 %(6 · 27 

％一 6.45 %)，表面抗原陽性率及 e 抗原陽性率歷年來皆無太大變動(表 4)。 

73 年 7 月至 76 年 6 月間 B 型肝炎免疫球蛋白及各劑疫苗接種率如表 5。由於免疫球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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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 B 型肝炎疫苗及免疫球蛋白注射方怯 

 
表 4   73 年 7 月至 76 年 6 月間孕婦 B 型肝炎產前檢查情形 

 
表 5    73 年 7 月至 76 年 6 月新生兒 B 型肝炎免疫球蛋白及四劑 B 型肝炎疫苗接種率 

 
白只有高傳染性母親之新生兒才給予，因此免疫球蛋白之接種率是以產前檢查e 抗原陽性或
表面抗原RPHA ＞1 : 2560 之孕婦數為分母所計算，74 、75 年度接種率均在 80 ~82 %，但
76 年度全面新生兒預防注射後其接極率反而降為 68 .88 %。各劑疫苗接種率是以內政部統計
之出生人口及衛生署資訊中心電腦登錄之注射賽料分析得來。第一劑之接種率 92.40 % 一
94.31 % ，第二劑之接種率 87.73 %一 92.57 %，第三劑接種率 83.37 一 90.95 %，第四劑接種
率 74 .87 ％一 84. 83 ％。第四劑與第三劑疫苗注射時間需間隔 10 個月，約小孩滿週歲時接
種，因此 75 年 7 月後出生之嬰兒，其第四劑注射資料尚未完全收集完畢，目前還無法估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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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接種率。 
為了追蹤 B 型肝炎預防注射計畫整體免疫效益，並評估新生兒在完成四劑疫苗注射後第

四年或第五年是否需要再追加注射 B 型肝炎疫苗，衛生署於 74 年 12 月開始進行 B 型肝炎

預防注射追綜免疫效益計畫之研究。研究的對象為 74 年 7 月至 74 年 12 月間已完成 4 劑 B 
型肝炎疫苗注射之嬰兒，共有 9 , 697 名。這些嬰兒依其母親產前 B 型肝炎檢查結果及出生後

預防注射情形分成 5 組(表 6)，每組髓機抽樣 I , 100 名個案為研究樣本。 

表 6   B 型肝炎預防注射追綜免疫效益計畫分組定義 

 

註 l ：按時之定義為 B 型肝炎免疫球蛋白在出生後 24 小時內注射者。 
註 2：疫苗按時之定義為四劑疫苗注射日期皆符下列規定者： 

第一劑：於出生一週內(8 天內，不包括 8 天)。 
第二劑及第三劑：與第一及第二劑分別閒隔四～六週(28 ~ 42 天)。 
第四劑：與第三劑間隔九～十一月(271 ~330 天),  

 
75 年 l 月至 5 月間進行個案滿 18 個月之第一次抽血檢查，共抽樣 4 , 696 名，由公共

衛生護士訪視到 4 , 209 人，訪視率 90 %，其中 3 , 682 名個案接受抽血檢查，抽血率為 78 ％。

血清檢查包括 B 型肝炎表面抗原、B 型肝炎核心抗體及 B 型肝炎表面抗體，所有檢驗均由

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放射免疫分析法(RIA)側定。有 3 , 464 名個案血清完成所有的標誌檢

驗，其檢驗結果如表 7 。 
75 年 7 月至 75 年 12 月進行個案滿 24 個月之第二次抽血檢查，除繼續追綜接受第一

次抽血檢查之 3,682 名個案外，對於個案數不足之各組則由原來之母群體中補抽個案數以補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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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   75 年 1 月至 75 年 5 月高危險群嬰兒滿 18 個月第一次抽血 B 型肝炎標誌檢驗結果 

 
表 8  75 年 7 月至 12 月間高危險群嬰兒滿 24 個月第二次抽血 B 型肝炎標誌檢驗結果 

 

樣本數，因此第二次訪視共抽樣 4 , 481 名個案，由公共衛生護士訪得 4 , 205 名，訪視率達

93.8 %，並有 3 , 721 名個案接受抽血檢查，抽血率達 83.2 %，其中 3 , 665 名個案完成了全部

B 型肝炎標誌檢查，其檢驗結果如表 8 。 
由表 7 表 8 可得知新生兒接受 B 型肝炎預防注射後，82 %(73.93 一 87.24)都可產生有效

的保護性抗體。特別是對具有高傳染性母親之新生兒，若不接受 B 型肝炎預防注射約 90 ％
之新生兒會成為帶原者：，在本研究中 A 組新生兒按時接受免疫球蛋白及四劑疫苗，其抗原

陽性率僅 13.70 一 14.38 % ，計算保護效力可達 84.4 % ，和榮民總醫院臨床試驗之保護效力

87.7 %  ，相去不遠。但 B1 組新生兒不按時注射疫苗或免疫球蛋白，則其保護效力為 80.7 % ；
特別是 B2 組新生兒未接種免疫球蛋白，即使 4 劑疫苗皆按時接種其保護效力僅 76 , 6 ％。

因此重要的 B 型肝炎免疫球蛋白必須在出生 24 小時內越早注射效果越好。然而由衛生署之

統計資料顯示，自 75 年 7 月實施全面新生兒 B 型肝炎免費預防注射後，免疫球蛋白之注射

率反而由 74 年之 81.99 ％降為 68.88 % ，這對高傳染性母親之新生兒的保護效果有很嚴重的

影響，因此衛生署於 77 年 6 月 13 日召開 B 型肝炎預防注射中央推動小組第三次會議，呼

籲各級衛生單位，加強母親產前檢查及新生兒 B 型肝炎預防注射之宣導。由於目前孕婦多在

醫院中生產，而免疫球蛋白必須於嬰兒出生 24 小時內越早注射越好，因此我們也希望所有臨

床醫生特別是婦產科醫師能夠更注重高感染孕婦的產前篩檢，並且提醒這些產婦或其家屬，

讓他們的小寶寶及早接受 B 型肝炎免疫球蛋白。 
報告者：行政院衛生署防疫處、資訊中心、肝炎防治委員會、預防醫學研究所；行政院科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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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問組。(衛生置防疫處，王玉芬醫官整理；行政院科技顧問組，陳定信教授審稿)                   
編者註：台灣地區國人到 40 歲時約有 90 ％曾受到 B 型肝炎病毒的感染，而其中約有 15 一
20 ％人感染後病毒持續存在體內而成為帶原者。這些帶原老因體內存有 B 型肝炎病毒，不僅

成為散布病毒的感染源，且較易發生慢性肝炎、肝硬化甚至肝細胞癌。目前肝癌佔所有癌症

死亡率的第一位，是不容忽視的重要公共衛生問題。由於台灣地區是 B 型肝炎高感染地區，

為有效降低國人感染率，行政院及衛生署對肝炎防治工作一向極重視，隨著防治科技的進展

和衡量可運用的防治資源，衛生署即擬定計畫逐步推動各階段之重點措施：(一)民國 67 年於

預防醫學研究所興建同位素實驗室，建立肝炎標準檢驗室；(二)於 70 年度聘請專家組成肝炎

防治委員會，提供肝炎防治政策之諮詢；(三)於 70 年 8 月奉行政院核定實施「加強 B 型肝

炎防治計畫」，積極展開下列工作：1 成立肝炎患者資訊中心，登錄有關之肝炎資料；2 加
強肝炎防治衛生教育；3 預防水平傳染，管制輸血檢驗及杜絕注射傳染途徑；4 進行肝炎相關

研究，展開 B 型肝炎疫苗及免疫球蛋白臨床效益評鑑，探討 B 型肝炎病毒感染途徑、後果演

變、發生機轉及預防治療，發展自製檢驗試劑等；5 規劃 B 型肝炎疫苗製造之措施。(四)由
於臨床試驗成果顯示 B 型肝炎疫苗有顯著的預防效果，故自 73 年 7 月起開辦「B 型肝炎預

防注射十年實施計畫」，計畫之首二年(73 年 7 月至 75 年 6 月)先對 B 型肝炎表面抗原陽性

產婦之新生兒，進行免費 B 型肝炎預防注射，並自 75 年 7 月起擴大對所有新生兒均全面免

費注射，以期於最短時間內達到全民預防的目標。為配合本計畫新生兒注射方式之實施，衛

生署也同時在各衛生局所建立孕婦產前 B 型肝炎檢驗網，並透過各協辦醫院、診所協助有關

孕婦檢驗、嬰兒注射及資料登錄工作。我國是世界上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實施全面新生兒 B 型
肝炎預防注射的國家，我們的實施方法與成果，已經受到全球廣泛的注意，並且將為 B 型肝

炎防治開創一個新紀元。 
鑑於 B 型肝炎防治工作非短期即可見效，且目前仍無特效藥可根除帶原者體內之病毒，

所以有關之防治及研究仍需長期辦理。由於「加強 B 型肝炎防治計畫」五年計畫已於 76 年 6 
月辦理完成，衛生署繼續訂定「加強 B 型肝炎防治第二期計畫」，以秉承過去已奠立之基礎

及成果，繼續進行 B 型肝炎預防注射、加強肝炎防治衛生教育、宣導水平傳染之預防，並將

設立血清銀行、成立肝炎研究中心，以培育研究人才並加強研究發展工作，期能藉著長期不

斷的努力，以增進國人免疫力，減少 B 型肝炎感染，維護國人健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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